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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云建保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云浮市 2021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
工程计划任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云浮新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2021 年我省城镇

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的通知》（粤建保函〔2021〕109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市 2021 年城镇保障性安

居工程计划任务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

实。

一、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供给

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要

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,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供给。各地

要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,重视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住

房困难问题。

要做好公租房保障,建立常态化“应保”人群普查入库制度

对城镇低保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保。要健全常态

化受理及动态核查、准入及退出、轮候及征信管理机制。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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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公共租赁住房提质工程,对老旧、破损等公共租赁住房进行维

修维护,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公共设施,建设和提升公共租赁

住房小区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,探索试点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

务,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。要加强公租房信息系统建设。要积

极发放租赁补贴,将租赁补贴发放对象扩大至新就业无房职工

和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群体,简化申请手续和程序,引导有需

求的住房困难家庭和个人选择补贴方式,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

的住房需求。

各地要摸索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,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

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、支持产业园区配套建设和“商

改租”、“工改租等非住宅改建等方式供应政策性租赁住房,简化

审批程序。要结合城镇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,有效增加政

策性租赁住房供应。

二、积极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

2020 年 7 月,经省政府同意,省住建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银保监会广东监管

局印发《关于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的指导意见》粤建保

〔2020〕123 号),并于今年首次将共有产权住房纳入城镇保障性

安居工程目标任务。2021 年我省共有产权住房任务主要下达至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东莞等人口净流入大城市。省政府

要求他们要多措并举,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,同时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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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完善共有产权住房管理细则,大力探索高校、医院、国有企

业等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住房路径，为

全省共有产权住房工作开辟新战场。

我市应主动学习先行城市的先进经验，积极探索我市发展

共有产权住房的道路。

三、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

要坚持因城施策、因地制宜、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的原则,

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。要严格把控棚改范围和标准,采取拆除新

建、改建(扩建、翻建)等多种方式实施棚户区改造,依法实施征

收,坚决防止借棚户区改造之名搞房地产开发,维护群众合法权

益。要落实财税、土地、金融等支持政策,积极申请棚改专项债,

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。

四、严格资金管理,加快预算执行进度

省住建厅联合省财政厅已提前下达我市2021年中央城镇保

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7.16万元和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

金 181.2 万元,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发放

租赁补贴,并安排资金支持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维护、公共设施和

配套基础设施完善、小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等。我局已于前段

时间会同市财政局，经报市政府同意后，将上述资金分解下达

至各地。请各地在确保补助资金专款专用、规范支出的基础上,

采取综合举措,科学合理使用资金,控制成本,切实提高资金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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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绩效;建立预算执行监督机制,对资金的支付进度进行及时有

效的跟踪、监管,切实加快资金预算执行。

按照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管理工作要求,审计署已将中央补

助资金纳入重点监督审计,审计情况每月直接报送国家有关部

委。因此,对于拨付资金慢、预算执行低、闲置资金多的市县,

省住建厅将会同省财政厅采取通报、督查以及压减预算、清算

收回部分资金等措施,请各地务必确保资金规范、合理、高效支

出使用。

五、做好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

结合实际、科学规划棚改安置房、公共租赁住房小区配套

的幼儿园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,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

进行建设,确保配套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与首期建设的

棚改安置房、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,改善

周边环境和服务条件,切实方便群众生活,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六、加强质量监督管理,尽快竣工交付和分配入住

各地要切实抓好棚改安置房、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施工安全

和工程质量监管,对纳入年度计划的新开工棚改、公共租赁住房

项目,要优化行政审批手续,提前安排用好资金,加快工程进度,

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;对续建项目,要严格工程

质量监管,确保项目品质,对与棚改安置房、公共租赁住房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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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,要同步规划、建设和交付使用;对逾

期未竣工和回迁入住的棚改安置房、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实施清

单式管理,创排工期,有序推进,争取尽早竣工交付和分配入住。

七、落实审计整改工作

各地要继续做好省长经济责任审计、2020 年保障性安居工

程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,确保按期落实整改;做好各类城镇

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。我局将继续通过通报、

实地检查及挂牌督办等方式,督促指导各地做好问题整改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 1.云浮市 2021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

明细表

2.云浮市 2021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清单

3.2021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任务清单表

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3 月 15 日

(联系人:阮桦明，联系电话: 8811360）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发至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新区公建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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